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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宣導

•案例宣導：
戶政事務所
戶籍員涉犯
侵占公有財
物、公文書
登載不實等
罪嫌。

安全維護

•雨 天 用
電 安 全
有5撇步

機密維護

•蒐集個
資應注
意事項

反詐騙宣導

•8個方法
辨 別 詐
騙 投 資
案

消費者保護

•避 免 誤
入詐騙網
站、 APP
小常識



戶政事務所戶籍員涉犯
侵占公有財物、公文書
登載不實等罪嫌。

某市戶政事務所戶籍員A君自民國111年、112年間，
於受理民眾申請戶政資料時，使用戶政資訊系統列印民
眾申請之文件後，未依程序將申請案存檔入案，使戶政
資訊系統查無民眾曾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資料之紀錄，且
A君於收取規費後亦刻意不親作收據，使該筆規費無須
列帳解繳，即可於每日結算時將所收未列帳之規費侵占
入已，其以此方式共侵占新臺幣6萬餘元。

案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A君涉
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、刑
法第213條之公文書登載不實等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網頁）



(資料來源：台電電力粉絲團）



蒐集個資應注意



(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）



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）


